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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 OT案前置作業」 

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1：00 

貳、會議地點：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3樓會議室(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

74之 2號) 

參、主席：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景區管理處 洪處長志光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承攬廠商簡報：略 

柒、會議意見紀錄（依發言順序紀錄）： 

一、連江縣政府-劉性謙參議 

1. 依據簡報第 15頁，土地固定租金與定額權利金加總每年約 17萬

5000元，每年收入現階段預估約 1000萬左右，3%經營權利金

一年約收 30萬元，之前南竿有做過類似專案，經營權利金是收

1%，莒光地區經營較為困難，可評估 3%是否過高。 

2. 10年投資部分，修繕是否可算投資額？建議界定投資項目與年

限。 

二、莒光鄉公所-陳禮樂鄉長 

1. 海館 OT案與山館 OT案模式不太一樣，海館目前為空屋，經營

者投入的資金至少要 1000萬。 

三、連江縣莒光鄉陳貽斌議員 

1. 對於家庭式旅館部分可以用承租的方式租出去嗎？比如租給在

地政府單位的工作者，是否會違反合約規定？ 

2. 海館目前為空屋，有無規範基本投資金額及標準，得標者是否

必須準備哪些設備，有無投資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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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樓旅客服務中心，是由得標者還是馬管處提供相關服務？ 

4. 有關台電接電問題，已許久沒有施作，全案可執行時間約在何

時？ 

四、連江縣莒光鄉民代表會 

1. 莒光地區旅遊有淡旺季問題，五至七樓房型已具備隔間及廚房

設備，性質為家庭式或長期使用，只作為短期使用是否會無法

發揮設計價值，建議是否可在不違法旅宿法相關前提之下，可

以在 OT契約中明訂一些比例空間為中長期住宿使用，服務一些

機關駐點人員及返鄉人口，提高淡季使用率、穩定營收。 

2. 有保固期的問題嗎？因海館建物已有硬體設施生鏽，不確定能

否使用，若後續有經營者承租此狀況要如何處理？ 

五、珍珍食品店(現山館 OT案經營廠商) 

1. 各樓層可營運空間，是否一定要按照規定，例如一樓一定要做

賣場、二樓要做文創空間等，還是可按照經營者的想法變更？ 

六、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回應： 

1. 海館 OT案與山館 OT案模式不同，海館為空屋，投資金額現階

段評估為 1400多萬，實際仍依經營業者的想法及投資方式，涉

及商業與投資定位，例如後續走向為平價旅館、青年旅社或背

包客棧等，投入成本有所不同，但仍需思考西莒未來客群，評

估未來 10年莒光遊客類型及來源。 

2. 旅客服務中心原則上可由旅館本身櫃台提供服務，後續會再確

認設置方式。 

3. 房間以長租方式出租仍須釐清法務面、旅館管理等相關規定，

以及評估是否影響觀光。 

4. 最少投資金額會依實際評估後，訂定合理最少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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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作業期程部分，115年已開始可行性評估，預計 115年底前

報部，約 116年初同意後，開始進行招商說明會及相關作業，

預計 116年 3月、4月公告招商，若執行順利預計 116年 10月

份可以營運。 

6. 海館經過驗收、取得使用執照、通電以後，馬管處會與交通旅

遊局辦理財產點交作業，並先把關各項設備，例如冷氣、水

塔、馬達等，若有損壞會先進行維修，修繕後再交由馬管處進

行招商，未來招商說明會中也會公告現況。 

7. 海館後續各樓層經營項目規劃需參照都市計畫中市場用地規

範，一至三樓經營項目在不違反市場用地容許使用規範下，可

依經營者規畫進行調整，但須於投資計畫中明確說明。 

七、連江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回應： 

1. 海館使用執照已在審查及辦理，近期使照將會核發，另外電力

送審及變電箱設置約在下半年進行，預計 115年底配電完成，

正式可使用時間約 116年初。 

八、新碩工程顧問公司回應： 

1. 房間部分是否可採用長租方式執行以及長租最長出租期限，仍

須在法務方面確認。 

2. 住宿收入部分在財務試算中，有分淡旺季不同住宿率之收入，

住宿率在估算中有比目前實際住宿率平均值高，因為在促參案

中仍希望未來經營廠商能增加宣傳量，以提升住房率並增加收

入。 

捌、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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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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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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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公聽會 

時間：115年4月22日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承辦廠商：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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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會議流程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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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13：00~13：15 報到、領取資料

13：15~13：25
說明公聽會流程
介紹長官、來賓

13：25~13：35
主席致詞

(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3：35~13：45
本案簡報說明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3：45~14：30 意見交流

14：30 賦歸

透過辦理公聽會蒐集各方意見，作
為後續規畫辦理之依據及參考。

山海一家海館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
理委外營運，期能引入民間參與投
資，帶動莒光地區觀光發展。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 計畫緣起

馬祖地區自開放觀光後，觀光人次逐年增加，遊客成長幅

度可觀，為能因應旅客成長幅度，並強化旅遊服務設施與

品質，滿足旅客需求及增進公有財產有效利用，爰辦理本

計畫。

➢ 計畫目標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服務設施營運移轉案（以下簡

稱海館案）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辦

理招商、興建及營運，期能引入民間參與投資，打造包含

住宿、餐飲、會議、諮詢服務與資訊整合及相關附屬設施

之綜合性場館，以達到下列目的：

1.促進公有財產有效再開發使用，以增進土地使用效益。

2.提供地區就業機會，帶動馬祖經濟發展。

3.改善旅客遊憩空間，提昇馬祖觀光產業之服務品質。

4.打造馬祖國際旅遊特色品牌形象。

 基地位於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步行約10分鐘即可到達
山海一家山館，基地正對面為莒光鄉聯合辦公大樓，距
離西莒青帆港碼頭約800公尺。

 基地東側為莒光鄉公所；西側臨接青帆聚落；南側為莒
光運動場；北側為青蕃境天后宮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山海一家海館

山海一家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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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 預計委外經營範圍

1.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段747、906-3、
913-1號土地，面積合計409.11平方公
尺（占地123.75坪），土地權屬為連江
縣政府。

2. 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強度：使用分區為
市場用地，建蔽率（80％）及容積率
（320％、360％）。

3. 建造經費：1億2,838萬4,030元(工程契
約1億1,568萬2,347元)。

4. 樓地板面積：1715.33平方公尺(約
518.89坪)

5. 土地面積：408.85平方公尺(約123.68
坪)。

6. 樓層數：7層。

7. 施工廠商：金湛營造有限公司。

8. 設計廠商：古爵誌建築師事務所。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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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號 鄉鎮區 段名 地號 面積
（m2）

使用分
區

所有
權人 管理單位

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47 351.25
市場用
地

連江
縣政
府

莒光鄉公所

2 906-3 56.6 連江縣政府

3 913-1 1.26 連江縣政府

總計 409.11 - - -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土地清冊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預計委外經營範圍
1.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段747、906-3、913-1號土地，面積合計409.11平方公尺（占地123.75

坪），土地權屬為連江縣政府。

2. 1樓零售市場及活動廣場、2樓店舖及文創空間、3樓旅客服務中心及停車空間。

3. 房間數：4F套房6間(每間約9坪)、5F-7F旅館共9間(每間約18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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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6
一樓平面配置圖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7
二樓平面配置圖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8
三樓平面配置圖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9
四樓平面配置圖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10五至七樓平面配置圖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外部照片

海館2F外部走廊 5F-7F家庭式旅館外部廊道

海館正面外部照片海館外觀照片 4F套房式旅館外部廊道

海館後方一樓外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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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內部公共空間照片

海館2F內部海館1F內部

12

海館3F內部

➢ 海館一樓至三樓規劃為公共空間，可做為店鋪出租、活動廣場、旅遊服務區等使用，現階

段內部空間皆完工，並配有基本水電及空調，電表間位於二樓，空間皆尚未隔間，後續仍

須依經營規劃及需求進行隔間及裝修。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房間內部照片

家庭式旅館內部(具基本隔間)

4F無障礙客房衛浴設施

基本衛浴設施套房式旅館房間內部空間

4F無障礙客房

家庭式旅館廚房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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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館四樓為套房式旅館共6間，其中一間為

無障礙客房。

➢ 五至七樓為家庭式旅館，每層樓各3間，共

9間。

➢ 建物房間數共15間，皆配有基本水電、衛

浴設備及空調，家庭式旅館亦配有基本隔

間及廚房設備。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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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說明 可出租空間

1樓 零售賣場及活動廣場 零售賣場5間

2樓 店舖及文創空間 店鋪2間

3樓 停車空間、旅遊服務中心 無

4樓 套房式旅館 6間

5樓 家庭式旅館 3間

6樓 家庭式旅館 3間

7樓 家庭式旅館 3間

各樓層可營運空間



➢未來規劃營運方式

山海一家海館未來將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6條之1條規定，機關

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畫之公共建設前，應進行可行性評估及舉行公聽會，促

參法施行細則27條規範可行性評估及公聽會相關作業。係規劃採用促参模式，

建議委外經營 10 年+後續擴充5年。

➢權利金

每年權利金

土地固定租金：每年 75,000 元。

定額權利金：每年 100,000 元。

經營權利金：按年度營業收入總額之 3% 計收。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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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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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一家海館財務試算表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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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一家海館預計現金流量表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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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年期
現金流入合
計 (A)

折現因子
(5.25%)

現值 (PV) 結果

第 1 年 2,595,450 0.9501 2,465,986

第 2 年 2,627,198 0.9027 2,371,607

第 3 年 2,659,358 0.8577 2,280,883

第 4 年 2,691,922 0.8149 2,193,694

第 5 年 2,724,923 0.7743 2,109,836

第 6 年 2,758,354 0.7356 2,029,190

第 7 年 2,792,222 0.6989 1,951,623

第 8 年 2,826,527 0.6641 1,876,981

第 9 年 2,861,280 0.631 1,805,373

第 10 年 2,896,484 0.5995 1,736,492

合計 27,433,718 — 20,642,865

自償能力 (SLR) 現值折算
本計畫採用計畫折現率 r = 5.25%，將營運期 10 年之「現金流入合計 (A)」折算為第 0 年現值。
其推導過程如下表：

現值折算表

指標計算：依據折現結果，本計畫之自償率計

算如下：

營運期現金流入現值總額：20,642,865 元

初期建設投資現值總額：14,664,000 元

自償率 (SLR) = 20,642,865/14,664,000 = 

140.77

結論：具備實質自償性：本案自償率達 

140.77%，顯示計畫產出之淨現金流量足以完

全回收初始裝修建設投資成本。

還本年限合理：配合前述累計現金流量分析，

本計畫於營運第 6 年達成現金流轉正，整體

回收期約 5.5 年，財務風險在可控範圍內。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問 題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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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莒光鄉山海一家海館OT案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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